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于 1986

年 3 月 19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根据 1996 年

8 月 29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发展矿业，加强矿产资

源的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保障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前和长远的需要，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

辖海域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遵守本

法。

第三条 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

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地
表或者地下的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不
因其所依附的土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
不同而改变。

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
者破坏矿产资源。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
矿产资源的保护工作。

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
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
记；但是，已经依法申请取得采矿权的矿山
企业在划定的矿区范围内为本企业的生产
而进行的勘查除外。

国家保护探矿权和采矿权不受侵犯，

保障矿区和勘查作业区的生产秩序、工作

秩序不受影响和破坏。

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的，必须符

合规定的资质条件。

第四条 国家保障依法设立的矿山企

业开采矿产资源的合法权益。

国有矿山企业是开采矿产资源的主

体。国家保障国有矿业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第五条 国家实行探矿权、采矿权有

偿取得的制度；但是，国家对探矿权、采矿

权有偿取得的费用，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规

定予以减缴、免缴。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

国务院规定。

开采矿产资源，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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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报队长贾真一派 200 余兵力，采取突然

袭击的手段，包围了一区区政府和区干队

的驻地陈村峪史家沟。当时一区区政府及

区干队 30 余人，被敌人包围得水泄不通，

敌众我寡，实力悬殊，情势极其危险。区长

兼区干队队长成铁林立即组织突围。除成

铁林、贾玉明、王乐成等少数人从枪林弹雨

中突出重围之外，其余 20 多名干部战士均

牺牲或被抓捕。敌人抓捕他们之后押到紫

家峪的樊家沟挖了土坑，进行活埋。区干队

指导员芦怀晋，副队长田茂彬及区干队队

员，宁死不屈，面对敌人厉声斥责：“贾真一

在鬼子面前是狗熊，在中国人面前是坏熊，

不打日寇，却杀害中国人……”，敌人把他

们分别埋入土坑里，只露出头来，然后用镢

头朝每个人头上猛砸，还狰狞的笑说：“这

是放天炮”。

史家沟惨案，使一区政府及区干队武

装遭受了极大损失，但是，党在一区的群众

基础是比较好的，一区人民抗日救国的斗

争热忱一直是高涨的。他们掩埋了战友的

尸体，揩干身上的血迹，又同日伪军开始了

新的斗争。

★鱼类异常的识别
常见的鱼类行为异常是鱼“浮头”、“跑马

病”、“跳水”、“蹦岸”等。鱼“浮头”在鱼塘中较为
常见，多为鱼缺氧而浮出，特别是天气闷热、阴
云密布、气压低时，水中氧气含量减少，鱼不得
不浮上表层从空气中呼吸氧气。然而，不同的鱼
对缺氧的忍耐程度不同，一般鲫鱼最强，鲤鱼次
之,鲢鱼再次，鳊鱼最弱，因此不同的鱼浮头时
间也不同。如果在晴朗多风的季节，各类鱼同时
大规模浮头，甚至跳出水面，蹦到岸上，有可能
是地震宏观异常。一般来说，泥鳅对地震的反应
较为灵敏，应特别予以注意。“跑马病”指成群的
鱼向岸边狂游的现象。此多为鱼塘内鱼的密度
过大，饵料严重不足引起，一般不是地震宏观异
常。如果鱼塘内的水没有被污染，也不严重缺氧
与缺饵料，出现成群的鱼浮头、跑马、跳跃、蹦
岸，甚至大量死亡时，要特别注意有可能是地震
宏观异常。另外，无论是鱼塘、水库，还是江河湖
海中，如鱼容易上钩进网，捕鱼量大大增加，甚
至在海中平时不易捕捞到的深水鱼也被捕到，
此等捕鱼量的异常变化可能是地震宏观异常。

★两栖类与爬行类动物异常的识别
青蛙是最常见的两栖类动物，其他地震宏

观异常多表现为反季节的搬家。青蛙是冬眠的，
如果在冬季发现青蛙活动，则可能是地震宏观
异常。在青蛙繁殖季节，有雄蛙爬在雌蛙背上，
很像“大蛙背着小蛙逃难”的现象；还有些雨蛙、
树蛙有爬树现象，均为蛙类正常生活习性，不是
地震异常。爬行类中最常见的是蛇，蛇的地震宏
观异常多为冬眠季节爬出洞。有时非冬季发现
成群的蛇集体搬家，也可能是地震宏观异常。

绛县地震局 宣

我市防震减灾
建设能力

5、提高电商扶贫工作水平。按照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要求，创新扶贫工作机制，把电

子商务纳入扶贫工作体系。根据贫困县产业

特色和基础条件，分类确定电子商务扶贫的

重点任务，增强扶贫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推动电子商务扶贫工作深入开展。加强

与大型电子商务平台合作，鼓励引导电商企

业开辟贫困老区特色产品网上销售平台，与

合作社、种养大户建立直采直供关系，搭建

特色农产品电商扶贫销售服务平台。开展电

商扶贫培训计划，将电商扶贫纳入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和“千村万人”就业培训的重点内

容。实施农村电商扶贫网店创业示范工程，

鼓励引导贫困地区“新农人”广泛开展电子

商务创业。（省扶贫开发办负责）

（二）培育农村电子商务流通主体。

1、鼓励各类资本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充

分发挥现有市场资源和第三方平台的作用，

鼓励电商、物流、商贸、金融、供销、邮政、快

递等各类社会资源加强合作，实现优势资源

的对接与整合，共同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发

展。（省商务厅、省金融办、省供销社、省邮政

管理局负责）

2、发挥农村电子商务企业主体作用。培

育本地电子商务企业，发挥地缘优势，整合

各类资源，不断提高竞争实力。鼓励省外电

子商务企业在我省投资发展农村电子商务，

为其注册提供便利，借助其平台资源优势，

完善、拓展、创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模式。支

持本地农村电子商务企业与省外企业合作，

共同推动区域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省商务

厅、省工商局负责）

3、培育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引导电

子商务服务企业拓展农村业务，为农村电子

商务发展提供咨询、人员培训、网店建设、品

牌培育、品质控制、营销推广、仓储物流、代

理运营等专业化服务，培育一批扎根农村的

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带动更多企业参与农村

电商发展，力争到 2020 年培育 200 个农村

电子商务龙头企业。（省商务厅负责）

4、鼓励农民依托电子商务进行创业。实

施“千人千村”农村青年电商培育工程和创

业创新巾帼行动。加强电子商务知识培训和

政策引导，以返乡大学毕业生、大学生村官、

农村青年、巾帼致富带头人、退伍军人等为

重点，积极培育一批农村电子商务创业带头

人和实用性人才，推动落实农村电子商务创

业就业相关扶持政策，切实发挥其在农村电

子商务发展中的引领示范作用。各类农村电

子商务运营网点要积极吸收农村妇女、残疾

人员等就业。（省商务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团省委、省妇联、省残联负责）

绛县商务局 宣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

史家沟惨案

矿产资源法

遗失声明
绛县横水镇德才不锈钢店不慎将营业

执 照 正 、 副 本 丢 失 ， 注 册 号 为 ：

140826600011276，现声明作废。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的意见》的通知

( 中组发 [2004]10 号·2004 年 11 月 1 日 )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中直机关

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组织部，国资委党

委、各金融机构党委组织部，铁道部政治部，

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探

索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新机制，加强流动党

员管理，促进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从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入手加强党员教

育管理工作，是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的一

项重要举措，对于严密党的组织，切实加强

党员队伍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工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组织部就党员组织

关系管理制定了一系列文件。各地各部门坚

持从实际出发认真贯彻执行，在加强党员教

育管理方面积累了许多好做法、好经验。但

是，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发展，党员组织关系管理中出现了一些不

容忽视的问题。对此，必须高度重视，采取切

实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为了加强新形势下党员组织关系管理

工作，现将《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员组织关系

管理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落实。

普惠民生 共同双赢
“普惠”制活动，是工会拓展服务职

工新形式，延伸服务职工内容，整合资

源普惠，让广大会员分享改革开放成果

的新举措。县总工会坚持以职工需求为导

向，面向广大干部职工加快推进“普惠”化

服务。

工会普惠制服务的理论和法律来源
普惠制，即普遍优惠制，原是一种关税

制度，指工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或地

区出口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给予普遍的，

非歧视的，非互惠的关税制度。后来，这一

概念被引入工会话语体系，以更好地表述

各级工会组织向全体会员提供普遍性、全

覆盖的基本服务。

法律上，《工会法》第六条规定：“维护

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

必须密切联系职工，听取和反映职工的意

见和要求，关心职工的生活，帮助职工解决

困难，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中国工会章

程》总则强调：“坚持以职工为本，主动依法

科学维权的维权观，促进完善社会主义劳

动法律，维护职工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

会权利，坚持群众化、民主化，保持同会员

群众的密切联系，依靠会员群众
开展工会工作。”

这些法律明确了工会会员
享有的权利，并具体到生活救

助、法律服务、就业服务等方面。中国工会
的历次重要会议，对工会组织应该向会员、
职工提供的服务更是作了丰富而具体的要
求，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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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的工作需要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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